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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源电力”或“公司”）为满足公

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拟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公司编制了《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本报告”）。

如无特别说明，本报告中相关用语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预案》中具有相同的含义。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亿元

（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亿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海南东方 CZ8 场址 5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

目
51.67 25.00

2
“宁湘直流”配套新能源基地沙坡头 100
万千瓦风电项目

42.72 25.00

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

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若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

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背景

1、国家政策大力支持新能源电力行业发展

近年来，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长期挑战，大力发展清洁可再生能源已成为能

源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已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作为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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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2020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向世界宣布了我国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充分表达了中国实现这一

战略目标的决心。

为深入贯彻落实“双碳”战略，国务院、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先后印发《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等政策，为构建新

型电力系统指明了方向。公司推进可再生能源业务发展，加快项目投资建设，对

推进实施“双碳”战略、推动全社会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2、经营规模日益扩大带来更高的资金需求

“十四五”期间，龙源电力牢牢把握发展机会，不断扩张业务规模，提升装

机容量。目前公司处于快速发展期，未来“十五五”期间资本开支保持较高水平，

亟需资金满足快速发展带来的大规模资金需求，增强公司资金实力，为进一步提

高行业竞争力和盈利水平，提升上市公司质量提供坚实保障。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重点支持公司风力发电项目的建设，选取示范

效应强、投资规模大、收益率良好的项目。项目实施完成后，有助于龙源电力进

一步增强核心竞争力、提升盈利水平，确保公司未来经营战略的顺利落地。

（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目的

1、把握新能源发电行业的发展机遇

在双碳战略目标的大背景下，《“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等重要文件陆

续出台，对新能源行业发展提出更高要求。第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新能源

消纳和调控政策措施，推进能源价格改革，推动新能源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

治理体系，新能源行业迎来变革与机遇共存的时期。龙源电力通过向特定投资者

发行 A股股票的方式募集资金，用于自建项目，是龙源电力牢牢把握新能源发

电行业的发展机遇，积极承担新能源发展主力军责任和使命的体现。

2、降低公司整体资产负债率，改善公司股东结构



3

公司所处的新能源发电行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随着公司建设项目的增加，

公司对于资金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公司各期末资产负债率较高，分别为 64.07%、

64.09%、66.51%和 65.88%。龙源电力通过债务融资大规模补充资金的空间有限，

亟需通过股权融资补充权益资本，降低资产负债率，提升流动性水平；同时，现

阶段公司 A股公众股东持股比例仅为 1.59%，比例较低，流动性受限。本次再融

资能够提高龙源电力 A股公众股比例，改善公司股东结构，增强股票流动性。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海南东方 CZ8 场址 50 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海南东方 CZ8场址 5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位于海南省东方市西部海域，项

目装机容量为 50万千瓦，拟安装大容量海上风电机组，配套建设海上升压站、

集电海缆及送出工程等设施，并通过海底电缆接入海南电网。项目实施主体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海南国能龙源新能源有限公司，项目工程总投资额预计为 51.67亿

元。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和前景分析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于 2022年 1月 26日复函关于海南省海上风电规划，复函

明确海南省附近海域海上风能资源条件整体较优，开发建设条件较好，为了加快

海南省海上风电产业发展，促进海南省能源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双

碳”目标任务，支持海南省在做好与国家《“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衔

接的基础上，按照规划科学组织海上风电开发建设。

本项目的建设符合海南省海上风电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项目建成后对推动

海南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目标，加快建设

海南清洁能源岛，加大海南省电力供应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3、项目建设的审批程序

（1）本项目已于 2022年 11月 6日取得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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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海南东方 CZ8场址 5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核准的批

复》（琼发改能源函〔2022〕879号），核准有效期至 2024年 11月 6日；已于 2024

年 10月 15日取得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

于同意延长海南东方 CZ8 场址 5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核准文件有效期的批复》

（琼发改能源函〔2024〕996号），将海南东方 CZ8场址 5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

的核准文件有效期延长至 2025年 11月 6日。

（2）本项目已于 2025年 3月 11日取得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出具的《海南省

生态环境厅关于批复东方 CZ8场址 5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函》

（琼环函〔2025〕45号）。

（3）本项目已于 2023年 3月 7日取得海南省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琼（2023）东方市不动产权第 0001386号）；

于 2023年 6月 9日取得海南省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不动产权证书》（琼（2023）东方市不动产权第 0003962号）。

4、项目效益情况

本项目建设完成并全部投产后，预计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二）“宁湘直流”配套新能源基地沙坡头 100 万千瓦风电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宁湘直流”配套新能源基地沙坡头 100万千瓦风电项目位于宁夏回族自治

区中卫市沙坡头区，是“宁湘直流”配套新能源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装机

规模 100万千瓦，拟安装若干台风电机组，并配套建设集电线路、升压站及接入

系统等工程设施。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卫龙源新能源有限公司，项

目工程总投资额预计为 42.72亿元。

2、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和前景分析

2022年 2月 26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以沙漠、戈壁、荒漠地

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规划布局方案》的通知，要求到 2030年，规划建

设“沙戈荒”风光基地总装机约 4.55亿千瓦。2023年 5月，“宁湘直流”工程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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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该项工程是被纳入国家“十四五”能源发展规划、电力发

展规划的跨省跨区输电通道重大工程，是建设宁夏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举措，是

“西电东送”的关键组成部分。

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对“沙戈荒”风光基地和“宁湘直流”工程的发展规

划，项目建成后对推动国家实施“西电东送”战略，保障电力安全，提升荒漠土

地的利用率，消纳“沙戈荒”基地充沛的风资源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3、项目建设的审批程序

（1）本项目已于 2024年 11月 1日取得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出具的《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宁湘直流”配套新能源基地沙坡头 100万千瓦

风电项目核准的批复》（宁发改能源（发展）审发〔2024〕178号）。

（2）本项目已于 2025年 4月 30日取得中卫市生态环境局沙坡头区分局出

具的《关于同意中卫龙源新能源有限公司<“宁湘直流”配套新能源基地沙坡头

100 万千瓦风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函》（卫环沙坡头区分局函〔2025〕13

号）。

（3）本项目已于 2024年 8月 30日取得中卫市自然资源局印发的《建设项

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6405002024XS0038S00号）。

4、项目效益情况

本项目建设完成并全部投产后，预计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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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将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开展，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

公司未来整体战略方向，有利于提升公司在新能源业务的布局和规模，具有良好

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与核心竞争力，将为公

司产业布局和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将得以提高，

有效增强公司的资本实力；公司资产负债率将进一步下降，有利于优化公司资本

结构，降低财务风险，增强抗风险能力。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并产生综

合效益需要一定时间，短期内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可能有所下降，但随

着募投项目建设完毕并逐步实现预设目标，公司的经营规模和盈利能力将得到进

一步提升，公司综合实力将进一步增强。

五、可行性分析结论

经审慎分析，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符合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

方向，具有实施的必要性。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扩大公司业

务规模，增强公司综合实力与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可持续发展，符合

全体股东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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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

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之盖章页）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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